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九年級暑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臺北市立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二) 臺北市教育局 110.06.07 北市教國字第 1103053383 號函。 

二、目的： 

(一) 協助九年級學生提升學科能力暨升學輔導。 

(二) 培養假期正常生活作息與讀書習慣。 

(三) 落實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成就每一位孩子。 

三、實施對象：本校 113 學年度九年級普通班學生。 

四、課程規劃 
(一) 上課時間：113.07.15(一)至 08.09(五)，每日 5節(08:05～12:10)，共計 20 日 100 節。 

(二) 課程內容：每週安排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學習輔導。 
(三) 上課方式：實體授課。 

五、報名與開班 
(一) 費用：九年級每名同學收費新台幣 3,000 元整；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得予減免。 

(二) 報名：請於 113.05.27(一)前繳交報名調查表。 

(三) 繳費：俟出納組製發繳費三聯單後，於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 

(四) 開班：因本屆人數較少，每節鐘點費 17 人才得以敷出，若人數明顯不足，教務處得依報
名情況進行併班調整，並提請本校家長會予以鐘點費補助。 

六、其他： 
(一) 上課期間如須請假，應依學校規定向教學組辦理請假手續。 

(二) 已報名者如中途因故無法繼續參加，須由家長出具證明，始得依規定辦理退費；上課時間
逾三分之一者，不得申請退費。如因疫情導致課程有其他變化，將另行公告通知。 

(三) 上課態度規定： 

1. 出席要求：學生需按時出席課堂，準時到達教室，不得無故缺席或遲到入班，若有需要
需提前通知老師或教務處，並在缺席後補齊所缺的學習內容。違者罰 1 點。 

2. 專注聆聽：學生在課堂上應保持專注，積極參與課程討論，不得在課堂有任何與學習無
關的行為，如使用手機、上網、看閒書、趴睡與同學聊天或干擾其他同學學習的行為，
且需按時完成課堂要求。違者罰 1 點 

3. 尊重學習：學生應尊重老師和同學，在言行舉止上不得有侮辱、歧視、欺凌及違反校規
等行為，且維持上課教室的整潔與完整。違者罰 1 點。 

4. 違反紀律處分：對於違反上述規定的學生，並超過三點者，則將予以訓誡並與家長討論
其他適合之學習方式。 

(四) 參加九年級暑期課業輔導之學生，仍需於下學期開學持續強化課程學習，並參加第八節課
(全程)後之強化學習班。 

七、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頁交回－－－－－－－－－－－－－－－－－－ 

＊請於 113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一）午休前由導師彙整後交至教學組，謝謝！ 

＊若有任何疑問，請向本校查詢。聯絡電話：本校教務處(02)2799-1817 轉 111 

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九年級暑期課業輔導】報名調查表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同意參加家長簽名：                   

□不 參 加家長簽名：                   

                                               113 年   月    日 


